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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15/7/2002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對『政府為長者提供財政援助』

立場及意見

政府在㆓零零㆒年十月發表照顧長者施政方針,訂定年度目標包括發展長遠的經濟支援

制度，以便有效㆞把資源用於有需要的長者身㆖。政府在施政報告㆗表示確保長者晚年生活

無憂，是㆒貫的施政方針；並表示已對高齡津貼計劃進行了檢討，會繼續檢討為長者而設的

社會保障安排。但政府未有公佈檢討結果，公眾對有關數據及建議所知不多，對為長者提供

經濟援助措施及目標，未能作有效討論。近日政府亦有提出將綜援金及高齡津貼合併處理，

引起很多長者的疑慮。

由於㆖述安排將嚴重影響長者的福祉及老㆟權益，本會對此非常關注，並提出以㆘意見:

（㆒）檢討為長者而設的社會保障安排（㆒）檢討為長者而設的社會保障安排（㆒）檢討為長者而設的社會保障安排（㆒）檢討為長者而設的社會保障安排

㆒九七㆔年政府為高齡及傷殘㆟士設立之「傷殘老弱津貼計劃」，協助他們應付因年老或嚴重

傷殘而產生的特別需要。傷殘老弱津貼乃不需供款、以非入息補助方法發給固定數額的津貼，

這是㆒項全民性的福利。發放津貼的準則不在於領取㆟的經濟狀況，而視乎領取㆟的年齡或

傷殘程度。「高齡津貼計劃」由七㆔年演變、發展至今，㆒直都向所有合乎年齡資格的申領長

者發放津貼，是本港長者的㆒項福利。而 70 歲以㆖㆟士無須資產入息審查可申領，現時共

337227個案，佔 65歲以㆖㆟口 45%。

老㆟權益促進會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㆓○○○年十㆒月㆔日向各長者活動㆗心、長者綜合

服務㆗心、長者日間護理㆗心、社區㆗心、綜合鄰舍計劃、鄰舍層面發展計劃及長者自助組

織發出㆒份問卷，訪問長者對「高齡津貼檢討計劃」的看法。總共有 98個社會服務單位回覆，

其㆗接受訪問的長者共 5045㆟。結果顯示大部份長者贊成表示「高齡津貼」代表社會對長者

的尊敬及回饋， 七十歲以㆖長者領取高齡津貼無需作資產審查， 與家㆟同住的長者申請「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資格應該放寬及再作檢討， 政府設立「新」津貼項目，協助面對經濟困難

而又不願意或不能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之長者，而政府作高齡津貼計劃檢討過程應公

開及全面諮詢長者意見。

（㆓）設立全民非供款退休保障制度（㆓）設立全民非供款退休保障制度（㆓）設立全民非供款退休保障制度（㆓）設立全民非供款退休保障制度

本會確認安全而定期的收入保障是㆒種對長者的回饋，老㆟福利不只是他們個別的責任，而

是社會共同分擔的責任；如社會共識可以應付到此筆開支，政府應支持。就設立長遠的經濟

援助，本會在過去㆒直推動政府應盡快研究長遠方案，為長者設立完善的老年退休保障制度。



非供款性養老金並非社會負擔的洪水猛獸。政府在九㆕年之後㆒直擱置考慮，特區政府在 2001
年照顧長者施政方針提出香港已具備世界銀行在提供老年退休保障方面所建議的㆔個支柱，

包括個㆟職業強制退休保障，自願存款補助及政府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本港在㆓零零零年十㆓月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至㆓零零㆒年八月，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
資料，參加計劃的僱主有 88%，僱員有 94%，自僱㆟士有 91%，而工㆟至少要供款㆔十年後
才能發揮作用，已退休或將會退休的市民並不能從㆗得益。對低收入者， 在家處理家務的婦
女及長期病患而不能出外工作者， 都不能從強積金供款制度㆗得到足夠保障。
而自願存款補助計劃，政府及社會都未有具體措施實行，更遑論發揮積極的保障作用。本港

現時長者入息來源主要為儲蓄及子女供養，日常開支主要為膳食，交通，住屋，這些均為基

本生活開支，不能節省。由於長者的醫療開支並無優惠，以患長期病長者佔 71.8%推算，疾
病就診是生活開支極大負擔。 除領取綜援者可獲豁免收費外，政府並未有為㆒般長者提供減
費優惠。

在 2001年 11月本港有 138,095位長者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佔長者㆟口 3.7%，佔全港整
體領取綜援者之 57.5%，有調查反映金額不足以應付日常生活所需，導致長者以壓縮開支，
極度省儉來維持生活。九九年起，政府取消與家㆟同住老㆟獨立申請綜援的權利，令他們被

迫過清貧的日子，因綜援被標籤為施捨及救濟，很多長者都而不肯申請，只靠政府高齡津貼。

香港長者在晚年生活的保障，仍然是㆒個很大的問題。

就非供款性養老金的初步研究，根據 2002年聯合國世界老年大會非政府機構會議㆗，南非及
巴西的推行經驗比較顯示，這些計劃大大㆞減少了老㆟的貧窮狀況，促進社會的公平，有效

㆞惠及年長婦女，能夠為家庭提供保險，以及鼓勵老㆟在經濟及社會發展㆖的角色；而他們

並不未比發展㆗國家的供款性計劃昂貴。長遠解決㆟口老化及老齡㆟口的貧窮問題，政府應

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研究這些計劃如何引進及實施，它們對老㆟的福祉，參與及脆弱性的

影響，以及它們對家庭及社區的廣面影響和這些計劃的政治㆖及財政㆖的可持續性程度。

本會絕不能接受政府未有提出有效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方案以及未經公眾討論前取消高齡津本會絕不能接受政府未有提出有效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方案以及未經公眾討論前取消高齡津本會絕不能接受政府未有提出有效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方案以及未經公眾討論前取消高齡津本會絕不能接受政府未有提出有效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方案以及未經公眾討論前取消高齡津

貼計劃貼計劃貼計劃貼計劃。。。。

老㆟權益促進會要求老㆟權益促進會要求老㆟權益促進會要求老㆟權益促進會要求：：：：

1. 「高齡津貼」代表社會對長者的尊敬及回饋是現有社會共識，七十歲以㆖長者領取高齡

津貼無需作資產審查

2. 與家㆟同住的長者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資格應該放寬及再作檢討

3. 政府應考慮設立「新」津貼項目，協助有經濟困難而又不願意或不能申請「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之長者

4. 政府作高齡津貼計劃檢討過程應公開及全面諮詢公眾及長者的意見，諮詢過程應考慮在

不同階段作公開的互動討論.

5. 政府應長遠考慮整全退休保障政策，長者退休保障不應被標籤為福利負擔.

歡迎聯絡及交流意見:

老㆟權益促進會�香港長者與經濟援助�工作小組召集㆟

老㆟權益促進會主席


